附件

	本校學生事務處「處務會報」會議紀錄             紀錄人：陳景君

	會議

名稱
	處務會議
	會議時間
	108年2月13日

1610－1700時
	地

點
	學務處會議室

	主持人
	學務處洪主任

	參加人員：
課外活動組：王維琴、施宏瑋
服務學習中心：陳美利

生活輔導組：林昌憲 、陳躍明、葉欣欣、陳品均、岳高放、徐瑞雲、

            孫桓娸、陳品均
諮輔中心：高琇鈴、詹培儀、陳香伶
體育運動組：陳智彥、吳柏璋
衛生保健組：蘇秉玄、林思嘉、周碧蓮 
特殊教育組：

	會議記要：

ㄧ、主席報告：
（1） 各組106、107及108學年度相關評鑑資料須持續蒐整，以因應評鑑整
備。
（二）學期中相關體育競賽活動應提早公告，俾利各班級整備及授課調整。

（三）因應新任軍訓主任就職所需，除各項交接需落實外，另請服學中心將性
      平相關業務與資料，均須做好移交作業。
（4） 垃圾場管制作業需持續加強，必要時須申請監視系統安裝，俾利強化監控及管制措施。
二、各組報告：

（一）體育運動組：有關班級體育競賽公告措施即依年度計畫排訂及提前公告。
  主席指（裁）示：

 1.依據高職部行政會議建議原則應以各科上課時程排定競賽時間儘早
公告，另應考量各科實務實習課程及不影響三年級各班畢展或研修課
程為宜。

 2.各班級應協助先行篩選競賽選手，藉以節省比賽賽程規劃影響。

（二）服務學習中心：
    有關性平委員會設置辦法應依業務屬性分層負責，案內「性平窗口通報
簽移性別平等委員會文件檢核表」業已送交秘書室，增列區分如次：

  1.校安中心為評估單位：行政通報及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2.諮輔中心為評估單位：危機介入處理（如情緒支持、轉介相關資源及
    專家協助等。

主席（指）裁示：
1.各組工作之分工權責以各職掌為主，必要時可依職權調動組員及協辦。
2.同意諮輔中心表列修訂提案，請依行政程序管制辦理。
三、臨時動議：無。


